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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糾紛歷來由中國地方官處理

明清時期，澳門民宅、商用和廟宇等地產穿

插鑲嵌，房屋建築多分佈於街道兩旁。一般來

說，華人住房面積較小，多為平房，葡人住房面

積大，多屬樓房建築，部分華人租賃葡人房屋開

店做生意。早在明萬曆年間，廣東官府制定的〈海

道禁約〉，就開始限制澳門葡人添建房屋。乾嘉

時期，澳門葡人因人數增加及華人租屋增多，屢

屢違規興建屋宇，引起了中國官方的關注。中國

政府仍重申此前頒佈的各種禁令，對擅興土木者

以違制論罪，房屋、廟宇乃行毀拆。嘉慶十四年

廣東督撫再次重申澳葡當局不准添建房屋。儘管

中國政府屢屢強調限制葡人建房的法律，但葡人

私建房屋卻時有發生，其手段也更加隱蔽，如借

修葺之名行添建之實就頗為常見。
(1)

乾嘉時期，因澳門房屋租金不斷上漲，華人

開始串通葡人合夥在澳門沿海一帶私建房屋，同

樣也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關注，並下令禁止民人在

沿海私築舖屋。嘉慶二十年香山縣頒佈禁令說：

查近日澳門沿海一帶地方，竟有民人私自

佔築，或藉向夷人輸納租銀數錢，即串同修

砌。若不查究辦，將來愈築愈多，不獨官地已

為民佔，更恐滋生事端。先經出示曉諭，爾等

逐段挨查，去後日久，未據繪圖稟覆，合再諭

催。諭到處，地保立即協同澳門紳士趙允菁、

葉恒澍等，速即查明沿海一帶各居民舖屋，如

澳門自明代被葡萄牙租居以來，成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在這塊彈丸之地上，

中葡雙方對澳門房地產的管理因涉及主權問題而變得十分敏感。中方為此頒佈了多個法規，強

調中方對澳門擁有絕對的領土管轄權。但隨着澳門社會經濟發展，這些法規因各種社會糾紛的

出現不斷被突破、調整。乾隆嘉慶之時，受廣州一口通商的影響，澳門作為外商臨時落腳的重

要場所，房地產業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學界對澳門房地產業的研究，專論並不多，大

多僅在論著中有所涉及而已。近來，我們在翻閱《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葡萄牙東波塔檔

案》時，發現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嘉慶後期，中葡雙方於嘉慶二十二年在澳門因一起房地

產糾紛案而引發了一場嚴重的衝突。本文即以這次地產糾紛案為主線，揭示中葡雙方在澳門社

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因地權糾紛而表達的各自立場，再一次顯示了中方是澳門地權的唯一所有者

和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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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與人買受，及遵例投承者，着令撿出契照，

稟繳核驗。倘係私佔官地建造，或藉向夷人批

地串同砌築者，該地保即協同各紳士，逐段查

明某人佔築何處若干，限五日繪圖列摺，稟覆

本縣，以憑親臨查勘押拆。此催之後，倘再

延，以及藉端滋擾，定提重究不貸特諭。
(2)

這一諭令顯示，一方面華人在澳門私自佔建

有增無減，另一方面中方對華人以及澳門房地產

發展一直嚴格掌控，所有的房屋建設都必須要向

官府申報備案。不僅如此，澳門的管理也與大陸

一致，香山縣令指令的地保、紳士等都是大陸縣

級政權管理基層社會的重要力量。

嘉慶廿二年十月初七日，從廣州入住澳門的

內地客民漆垚峰，向香山縣丞遞交了一份申請，

要求准許其開發澳門新廟所屬的關前空地修建店

屋，以便租賃給客民、商人而獲利：

    

窃澳門地窄，往來客民苦無棲止，今查得

草堆有官地一段，久經奉撥歸入新庙，批與

民人建造，計地納租，以為庙中香火。現有

餘地，垚情願領批捐建店屋，往來居住。為

此，稟懇一視同仁，飭發新庙首事，公同丈

量，計畝升租，照例依期送(納)，不得遲誤。

循例發批，交執為據，神人兩便，上訴大老爺

台前作主施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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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垚峰的申請顯示，當時在澳門建造房屋必

須向官府申請，經批准後方能運作。從材料來

看，漆堯峰申請的土地是官地，但這塊官地早已

被劃撥給新廟了。因而，他申請的土地不僅牽涉

到官府，而且還涉及新廟。所謂新廟，即為蓮峰

廟，是祭祀天妃的廟宇，由官、商共建，俗稱“娘

媽新廟”，略稱“新廟”。
(4) 
從漆堯峰之申請中

可以看到，澳門土地或房屋租賃涉及三個主體：

政府、承租人、地 (房) 主。申請者先向香山縣

申請，由三方協訂租金

和使用權限等，所有交

易均需要書面檔，“交

執為據”。從漆垚峰的

申請中還可知，嘉慶時

期，澳門地少人多，往

來客民無臨時居所，因

此，建造店屋是為了獲

取更多的利益。

時任香山縣丞周飛

鴻係湘潭人，於嘉慶十

七年就出任香山縣丞，

時為候補縣正堂，對此

類申請比較熟悉。
(5) 
他

看了漆堯峰的申請後，

立即批示“諭令該首事

等查明，秉公核議批

建”。應該說，官府比

較謹慎，先指令由新廟

首事查明，然後再進行

核議是否批建。兩個多

月以後，即十二月，他

又在漆堯峰的申請上批

示，並交發給新廟首事

云：“諭到該首事等，

查明漆垚峰領批草堆餘

地，公同丈明地段多

少，計畝議租，發批

交執興建。毋違。”
(6) 

從字面上看，此時尚處於調查階段，尚未批准漆

堯峰的申請。

然而，官府對漆堯峰申請的批示，說明已經

受理了這一申請，並已進入初期的實施階段。這

一消息傳出後，立即在澳門商民中引起了極大的

反應。十二月二十日，舖戶成合店、太泉店、會

華店等聯合起來向香山縣丞申訴，要求官府終止

對漆堯峰申請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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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治屬草堆街心原留餘地一段，為節年

搭棚建醮處所，歷久相沿無異。本月十五

日，突於當中高樹木找數條，大書“蓮峰廟

地界”字樣。舉眾驟異，當即面向各值事及

主持僧眾詢問，咸稱並無此舉，且此久為公

共之區，從未奉撥歸庙為香火之事，闔澳周

知，顯係奸貪之徒，希圖佔踞。伏際德政

所加，神祈胥慶，庶姓咸安，草木昆蟲，罔

不得所。用敢聯叩台階，乞順輿情，俯仍照

舊，並懇立明界至永杜奸吞。感戴慈恩，神

民忭舞。如必欲輸租為蓮峰庙香火之需，乞

示多寡，□等遵當節年納送。事出台恩，伏

候卓奪。
(7)

    

從眾商的申訴可以看出，這塊土地原為節慶

日“搭棚建醮處所”，屬於“公共之區”。漆垚

峰極有可能與新廟首事串通，先將其納入新廟地

界，然後向官府申報造屋。但還有一種可能就是

這些舖戶出於利益考慮，不願意官府將此地劃給

漆堯峰。當然，保留這塊土地，確實可以為商民

帶來好處，在澳門寸土寸金的街心地方，可在此

搭棚建醮，舉辦各類喜慶活動，而且是免費的。

一旦劃歸蓮峰廟界，即使不被漆堯峰拿走造屋，

也要向新廟繳納相應的地租。

香山縣丞面對這份由眾商聯署的申訴書，在

上述批文中說：“草堆餘基，原係官地，況建造

房屋，與各該舖並無妨礙，自應准其批建。該舖

等即欲留為建醮之所，亦當先行具稟，不得以漆

堯峰之請批，阻撓滋事。仍聽蓮峰庙首事等查明

議批。”
(8) 
周飛鴻的批文顯示，這些土地是王朝

國家所有即官地，即使留為建醮之所，也得先行

申請。他進而認為眾商之舉有“滋事”嫌疑，仍

維持原來的官府態度，要求新廟首事查明，以便

於官府決斷。

至於中國官府調查的結果如何，史料沒有明

言。但官府大約很快已經准許了漆垚峰的申請，

嘉慶二十三年澳門同知豎立在蓮峰廟的一通碑文

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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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據香山縣丞申稱：澳門關內蓮峰神廟，

係合澳奉祀香火，又為各大憲按臨駐節之公

所。[⋯⋯]先經准令關前、草堆一帶寮舖改建

磚瓦舖屋，遞年輸納地租，歸入該廟，以供香

火。業經備文申報前署憲在案。
(9)

    

很明顯，香山縣丞周飛鴻同意漆堯峰建造舖

屋的申請，並將相關情況“備文”申報給了澳門

同知，並獲得了上司的同意。於此也可見，在澳

門建築房屋必須走必要的程式，而所有的程式又

必須經過中國地方官府。

澳葡當局介入地產糾紛

澳葡介入這起原本屬於中國人之間的糾紛，

時間是在嘉慶廿三年正月。時任澳門的葡萄牙理

事官 嚟哆José Joaquim de Barros
(10)
，以書面的

形式給香山縣丞上了稟文。他在文中援引嘉慶十

四年〈澳門善後章程〉中有關兩廣總督百齡的說

法，要求中方禁止漆氏建房：

    

查澳內民人因西洋夷目懇留殷實者以憑

貿易，是以仍准居住。但不予以限制則日久蔓

延，恐致滋生事端。應如該督所請，將澳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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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及內地人名戶口查明造冊，所有民人攜帶眷

口不必概予驅逐，亦不准復有增添。等因。經

前軍民府憲告示通澳在案。是則民人尚不許其

入澳居住，豈肯許其白地起造舖屋？今有來省

之漆師爺，同在澳之胡連官，擅在澳門草堆地

方大築牆基，起造舖屋，一連四五間。白地添

造，已屬違例，而且欺夷佔地，情實難堪。
(11)

    

從這一稟文中可知，漆垚峰等的申請實際上

已獲得了官府的批准，而且已經在“白地”上建

造了四五間舖屋。葡人理事官的稟文強調了兩

點：一是根據中方規定，民人不許入澳居住；二

是漆垚峰建造舖屋的土地為“白地”。所謂“白

地”大約是與官地相對應，或是尚未納入官府管

理的土地，也就是中國眾商在訴狀中所說的“公

共之區”，所以葡人認為這是明顯“違例”的行

為，要求香山縣官府加以干預，“即押漆師爺、

胡連官立時停工，將牆基拆毀淨盡”。大概葡人

也明白漆垚峰等之所以敢開工建設，是因為已經

獲得了香山縣的批准，所以他們在稟文中以威脅

的口氣說，如果縣丞“不准夷情，勢必上聞大

憲”，就是要越級控告，並要求香山縣屆時免除

他們“越控之罪”
(12)
，大有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的

架勢。

葡萄牙人長期在華生活，對中國官場政治頗

為瞭解，從稟文的格式和策略上看，口氣頗為強

硬，縣丞周飛鴻不得不認真應對這一件棘手的申

訴。與在中國眾商舖戶稟文上的批示寥寥數字相

比，他在葡人的稟文中作了大段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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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查爾等西洋國夷眾，寄居濠鏡，係我

天朝大皇帝格外仁慈，垂念生夷日眾，姑容賃

地建屋居住，往來貿易，相習迄今，而柔遠攘

來之意，至矣極矣。昔奉備大憲奏定章程，嗣

後夷人不許白地建屋，多添一椽一瓦。如有倒

坍壞爛，着令稟知地方官驗明屬實，方准照舊

修復，是則不容夷等滋蔓多侵地基明矣。至米

糙街、關前大街等處，乃通衢要道，近年小販

人等搭蓋蓬寮擁塞街心，不但有礙行人，而且

火燭堪虞，固屬可惡。本分縣業已再三出示嚴

禁，押拆在案。倘再仍前擁塞，定即期親臨督

拆。若草堆地方，乃係海旁潮湧浮沙，歷年積

成官地，例載憑聽民人開墾建屋。該夷何得糊

塗具稟爭兢，殊屬不曉事理。本應立提唐書責

懲，此次從寬，倘再嘵嘵滋事，定即查例據

寔稟究，勿謂言之不早也。凜之。慎之。此

繳。
(13)

    

香山官府的這份批示至少反映了中國官府的

三點態度：一、澳門的領土主權屬於中國，經中

國政府批准，葡萄牙人才可在澳建屋居住，以便

與中國人往來貿易，中國已經制定章程不許葡人

在白地建造屋宇，即使是維修也必須報請中方批

准；二、中國官方對任何違礙建築，包括小商販

沿街搭建的蓬寮，也有權監督拆毀，以保持街道

的暢通；三是澳門海邊浮沙淤積的土地屬於官

地，中國民人可以開墾建屋，但禁止葡人插手此

事。

周飛鴻的批示說明，中國人在澳門建造屋宇

屬於中國政府管轄的分內事，葡萄牙人沒有權利

對此說三道四，批評葡萄牙人糊塗，“不曉事

理”，甚至要責罰“唐書”。所謂“唐書”就是

替葡萄牙人服務的華人。清代法律對“唐書”的

職責規定：“凡呈控事件務須據情實書，不許捏

飾，亦不許牽涉別事呈告。番書為夷官翻譯文禀

之人，如所稟非是，即應阻止。”
(14) 
這裡所說

的“番書”就是“唐書”。
(15) 
但周飛鴻作為一名

多年與葡人打交道的地方官員，已經學會了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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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中的弱硬兼施的手法，表示這次

事件從寬了事，若葡人“再嘵嘵滋

事”，一定會依法辦事。

清代中國地方官府管理澳門行

政事務主要有香山縣丞、香山知縣

和澳門同知（又稱海防同知）。香

山知縣多“兼轄”澳門事務，“同

知、縣丞為專管”。
(16)
 雍正九年，

又將縣丞歸入海防同知管轄，“始

以肇慶府同知改設前山寨海防軍民

同知，以縣丞屬之”
(17)
。按照這一

管理模式，葡萄牙人上書中國官府

的程式必須是先縣丞，後同知，祇

有在縣丞不受理的情況下，才可由

縣丞轉呈或者由葡萄牙人直接上

書。按照清律規定，地方訴訟必須

逐級進行，嚴禁越級上訴。乾隆時

規定：“請飭該夷目，凡有呈稟，

應有澳門縣丞申報海防衙門，據辭

通稟。如有應具詳者，具詳請示，

用昭體統。”
(18) 
當然，如果葡人對

香山縣地方官的判決不服，可以直

達上憲。嘉慶十五年，澳門同知王

衷再次重申：“澳夷向來有關稟陳

事件，俱由地方官代為轉稟，華夷

交涉事件，向例亦由 嚟哆呈地方

官准理，嗣後如有地方官不為准理

之事，固應准其直達大憲。倘無稟

呈地方官而直行越訴者，應按民人

越訴不准之條辦理。”
(19)  
仍強調

澳葡當局對“華夷交涉事件”的處

理，必須按照程式逐級進行，否則

將按“越訴”辦理。

香山縣丞周飛鴻批駁了葡人的

申訴後，葡人於是開始向澳門同知

兼署香山知縣申訴。正月初八日，

理事官向香山知縣和縣丞同時發

稟，聲稱：“今有澳內監生胡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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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串同省城人漆垚峰，竟在澳內夷地草堆地

添造舖屋三四間，現在興工大作。哆等勢弱，不

能阻止，(⋯⋯)祇得稟請憲臺，嚴飭停工，平復

基址。”二月初四日，理事官再次向香山縣知縣

稟報，言語更為激烈，直指胡連官：“違例添造

舖屋三四間，經哆等于前月具稟憲臺，乞飭停工

在案。無如胡連官恃勢不遵，竟敢造成大舖樓房

一連三四間，只得再稟憲臺，飭差押拆，退還夷

地，免被佔奪⋯⋯”
(20) 
於此也可見，中國官府是

處理澳門地權的唯一所有權者，所以澳葡當局才屢

屢請求中方出面干預。時任知縣鍾英於二月初十日

下令香山縣丞周飛鴻“希即查明澳門草堆地方，是

否有漆師爺、胡連官霸佔砌築牆基，建造舖屋四

五間情事，刻日查辦妥協，毋任民夷滋事。仍祈

將查辦緣由移覆過縣核辦，請勿有遲”。
(21)

二月十一日，周飛鴻將調查結果向澳門同

知稟報，“遵查本案，並無胡連官其人”，又

稱：“草堆地方，乃海旁潮湧浮沙，歷年積成官

地，並無干礙夷樓過路，向未搭蓋蓬寮，買賣食

物，究因寮無業主，以致積聚匪徒，滋生事端，

且該處地段無多，故撥歸新廟批建收租，以供香

火，俾得良歹攸分，華夷安靜，亦為地方起見。

當即准令新廟首事發批建造，並非漆堯峰之霸佔

砌築。”
(22) 
周飛鴻強調的是華人建造房屋的地方

屬於官地，是官府拔給新廟首事建造房屋的。為

了讓上司放心，周飛鴻說之所以將草堆地方劃撥

給新廟是為了防止匪徒積聚滋事，將這塊官地劃

撥給新廟管轄，更能保持“華夷安靜”；還有一

點就是這塊土地靠近大海，係海邊灘塗歷年淤積

而成，與夷人沒有任何干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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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為止，葡萄牙人企圖阻擾漆垚峰建造舖

屋的計劃，並沒有得到中國官府的支持。也就是

說，漆垚峰的建造舖屋一直在進行中。葡萄牙人

在得不到中國官府支持的情況下，轉而把視線轉

向在澳門的舖戶，希望他們能自行拆毀佔搭的蓬

寮，嘉慶二十三年澳門理事官“特字通知關前、

草堆一帶列位舖戶裁奪”，通知內容為：

    

至關前、草堆一帶餘地，從前間有搭蓋蓬

寮，佔擺什物，業經稟蒙列憲，逐一拆除，案

如山積，歷歷可查。無如日久奸生，人頑禁

廢。竟有貪佔之徒，並不問所主，擅行建蓋，

居然佔為己有。甚而指為浮沙淤積，便屬無主

官荒，不思欽命粵海關所居之地，向係我夷人

借住，顯有明徵。豈門前餘地，即為官荒，無

是理也。且爾等均皆有恆產之人，倘或爾之田

地，一旦被人佔踞，在爾等自問能安心否？

    

葡方在通知中認為一些中國的“貪佔之徒”

在澳門擅自建屋，而且圈佔浮沙淤積之地為“無

主官荒”，隨意建造，要求各舖戶自行拆毀已建

舖屋，“如仍恃強不恤，定即赴省稟叩大憲，立

懇督拆，斷不任爾等強踞”
(23)
。可見，葡萄牙已

經明白依靠香山縣官府已不可能阻止中國人在澳

門建屋，所以拋出了要越級赴省申訴的計劃。但

實際上，在五月之前，葡萄牙仍然沒有放棄爭取

香山縣官府的支持，檔案中至少有不下四份理事

官遞交香山縣知縣稟文，內容都是關於拆毀蓬寮

等事。

嘉慶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理事官真的直接

轉向粵海關監督，並請求將其稟文“轉呈兩廣總

督”，希望通過高層飭令來押拆關前等處佔築

蓬寮舖屋。稟文將其對漆堯峰案的經過述說一

番：“本年正月，突有省來之漆師爺及關憲承

差馮四爺，並職員胡連官三人於草堆地內，違

例建舖屋三間。未建之先，已聞附近舖戶居民

數十家聯名叩懇示禁。建造之日，哆即稟懇周

戎臺拆除。”接着說，他們在接到周飛鴻的批示

後，“捧批駭異，舉眾驚疑，隨叩香山縣主，未

蒙飭示。回念漆、馮、胡三人均皆官友，未敢與

爭。”葡人認為，香山官府之所以維護漆垚峰，

是因為他們為官友，因而官官相護。他們認為，

正是因為香山縣官府的縱容，才使得關前、草堆

一帶建造的蓬寮舖屋十分密集，因而時常發生火

災，尤以四月初二日夜最為嚴重：

    

四月初二夜，營地墟亭佔蓋篷寮內失火延

燒。當此火焰飛騰，唐番均皆膽落，而民人止

知自顧身命，罔敢向前。哆等痛惜租業遭殃，

更慮延燒不測，亟即親率夷兵以及黑奴，帶備

水車水具，戮力撲救，始幸滅熄。次早查看，

約計延燒居民舖戶八、九十家，四望皆成灰

燼，目睹心傷；隨即前赴關前草堆，面勸各

佔搭篷寮人等，着令自行拆除，以免引火為

累。
(24)

    

理事官在該份稟文中還說，在火災之後，他

們隨即將民人佔建情況及其失火緣由等“疊叩香

山縣主”，再次請求知縣“飭令押拆淨盡，永杜

火患”。但很顯然，他們向香山知縣的請求再次

落空，因為據他們在稟文中稱，火災之後，“胡

連官、漆師爺等傳稱，官府取回關前、草堆餘

地，任從民人搭建，鼓令佔搭蓬寮人等，大興土

木，建蓋舖屋六七十家，居然佔為己有，總欲假

官威而肆惡，唆眾力以挾持”。正是在這種情況

下，葡萄牙人開始越級尋求粵海關監督的支持，

將稟文轉呈總督：

    

勢着就近叩乞粵海關委員大老爺，即將原

稟加封，代為轉呈憲鑒。乞念覆盆之苦，恩寬

越訴之愆，俯據夷情，轉移制憲。若果舊例應

遵，乞委賢員親督拆毀，仍舊給回哆等管業。

倘應撥交民人開墾建蓋，亦懇畫定界限，另議

新條入奏，俾得明奉諭旨，以便永遵，以息紛

爭。現在群夷遑遑，惟望□膏早賜。如不垂

憐，置不轉移，哆等亦出于不得已，負罪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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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由東海直叩城門，斷不甘任各豪強違例

建佔，致貽窩匪引火之多憂。
(25)

    

理事官還將五月初二日的稟文經過適當的修

改，分別呈上給廣東按察使、南韶道、香山知

縣和前山營游擊等，要求他們代為轉呈兩廣總

督。
(26) 
理事官四面出擊的做法，最終還是以失

敗收場。前山營遊擊是武將，駐紮於前山寨，南

韶道則是巡視廣南的道員，駐韶州府
(27)
，按察使

在省城，這三位官員並不管理澳門事務，可見為

了轉呈大憲，葡萄牙人想利用一切可能的辦法，

以阻止華人的建屋行動。這些稟文的內容大同小

異，但在措辭上有所差別，如在呈南韶道的稟文

中說：“本年正月，突有省來之漆師爺及𨶹憲承

差馮四爺，並職員胡連官三人，就於草堆地內，

違例建造舖屋三間。”
(28) 
而在給按察使的稟文

中對此三人的稱呼就發生了變化：“本年正月，

突有訟棍漆師爺及關差馮四爺，並教頭胡連官三

人。”可見，葡人對涉案三人的身份也越來越醜

化，所謂的“訟棍”、“教頭”，在清代法律中

都屬於官府打擊的對象。對三人鼓動民眾造屋也

愈益誇大其數量，如在呈請南韶道和按察使的稟

文中說：

    

⋯⋯即漆師爺等垂涎此地，亦應稟明上

憲，方可建蓋。乃假官威而肆佔，更唆眾力

以挾持，不獨藐抗王章，抑且目無憲典。且

關前、草堆之地，距海四五十丈，即指為浮沙

淤積，倘上下傍海之處，又指為淤積，傚尤肆

佔，則群夷何以安居？
(29)

    

這份稟文的大意是說，即使漆師爺等建蓋舖

屋，也應該稟報上憲。文中將原來香山官府所說

的海邊浮沙淤地，改為距離海洋四五十丈。葡人

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要激起中國高層官府的注

意。但中國官府認為這是主權內部之事，對葡人

的稟文幾乎沒有給予回應。這在葡萄牙人上呈按

察使稟文中可得出初步印象：“業於五月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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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分叩香山縣暨前山營遊府，並海關委員，據

情轉呈，均皆未蒙代轉。復叩新任軍民府憲，荷

蒙批仰香山縣丞，確查拆毀。詎建佔之徒藐官威

於弁髦，更添工匠，日逐肆佔，依然如故。”
(30)

說明葡人的做法並沒有引起中國官府的注意。

中葡對澳門地產管轄權之分歧

嘉慶二十二年由漆堯峰申請建屋引起的糾

紛，主要牽涉的廣東地方官員有香山縣丞、香山

知縣、澳門海防同知、前山寨游擊、廣南韶道道

台、廣東按察使、粵海關監督等。就澳葡當局的

意願來看，最終是希望能上達兩廣總督來解決糾

紛，葡人向上述各級官員遞交稟文，並沒有得到

中國官府的明確說法。從東坡塔現存的中文檔案

來看，中國官方對澳葡稟文有回應的也就是在澳

門海防同知攝理香山知縣鍾英和香山縣丞周飛鴻

兩人而已。

從本文描述性的分析來看，在澳門發生的地

產管理權糾紛事件，最先申報給香山縣丞，此為

處理華夷糾紛第一關，“所有在澳民夷一切詞

訟，責令移駐縣丞稽查，仍詳報該同知辦理”。
(31)

在程式上是先縣丞，然後再報同知。香山縣丞之

所以成為處理華夷糾紛第一人，還與其辦公地點

有關，從乾隆八年開始，根據按察使潘思渠、總

督策愣的建議，“移(香山)縣丞駐望夏村”
(32)
。

所以，從漆垚峰案來看，香山縣丞因所在地距離

澳門最近，也成為當事雙方交流最多的地方。至

於其他官員之間，一方面由於距離澳門遠，另一

方面由於官品級別高，而清律又嚴格規定訴訟不

得越級控告。澳門同知身為五品官員，其在案件

處理中，即使收到葡人理事官的稟文，採取的措

施也是下文詢問香山縣丞周飛鴻是否有胡連官等

人
(33)
，並沒有直接對葡人稟文進行回覆。其他官

員也許收到了葡人稟文，但並沒有替葡人轉呈給

上級官員。

中方和葡方對漆垚峰開發新廟附近空餘土地

所有權，在認識上存在嚴重分歧。中方主張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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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官地，而葡人在稟文中屢屢說該地屬“夷

地”，是葡方從明代開始租借的土地，“自昔前

明，由西洋航海而來，沐天朝柔遠之厚德，將

門地方恩給哆等居住。澳以內盡屬夷業，澳以外

不敢越居。四至圖形，現存香山縣內，歷歷可

查，節年遵納地稅銀五百餘両，二百餘年以來，

安居無異”
(34)
。在東坡塔檔案中，葡人說的最多

的就是，澳門“向係我夷人借住”，“澳以內盡

屬夷業”。葡人所言四至為：“東至三巴門、水

坑尾門，西至海邊，南至媽祖閣，北至沙梨頭，

歷繪圖形，呈送各憲在案。歲輸地租五百餘両，

並無另有官地可許民人起造舖屋，歷數百年無

異。”
(35)
言下之意，凡是這個範圍內的土地都屬

葡人支配，即屬“夷業”，而新廟的草堆街恰好

屬於這一範圍內。

中國官府始終強調澳門所有土地皆屬中國“官

地”。嘉慶十四年，兩廣總督百齡在巡視澳門時

強調：“澳門地方雖向賞給西洋夷人租賃貿易，

究屬天朝地界。”
(36)
隨後中方頒佈了〈澳門善後

章程〉。但葡人仍以不當手段違規建設舖屋，嘉

慶十五年有民人狀告葡人賄賂中國工匠將三層舖

附近的官地據為己有：“詎貪夷故智復萌，直欲

將此地建屋，本年六月，賄囑坭水黃亞華偽以修

復舊址瞞稟批准，竟將向來寬闊官地圈築四十餘

丈，有礙居民，更違定例。”
(37) 
中葡雙方在訴訟

中均指責對方違例建造房屋，在嘉慶二十二年的

地權糾紛案中，葡人一直用“違例”來說明中國

民人的做法，試圖阻止漆堯峰等建舖屋。葡人的根

據是中國政府限制民人在澳門城內建造房屋，這一

規定在嘉慶十三年〈華夷交易章程〉有所體現：

    

查澳內西洋人房屋自乾隆十四年議定章

程，止許修葺，不許添造，嗣因西洋夷人生

齒日繁，以致屋宇漸增添至。澳內華人原議

不准攜帶妻室，以杜販賣子女之嫌。嗣因西洋

夷目呈稱華夷貿易，為賴殷實華人方足取信，

若家家遷移則萍蹤靡定，虛實難稽。是以往澳

華人仍准攜帶妻室。安土重遷亦難概令攜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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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惟澳內為地無多，華夷雜處，若不定以限制，

恐日致蔓延，應將西洋人現有房屋若干戶口，逐一

查明造冊審報，以添房屋，姑免拆毀，不許再行添

造寸掾。華人攜眷在澳居住者，亦令查明戶口造冊

存案，止准遷移出澳，不許再有增添。庶於體恤之

中，仍寓防閑之意。
(38)

    

這一規定的重心在於控制澳門城內的住宅數量，

限制葡萄牙人和華人在澳門任意添造房屋，並沒有

禁止一切建造屋宇活動。而且這一規定主要是限制

華夷在澳門建造居住房屋，對商業店舖建造似乎留

有空間，顯然有保持澳門貿易繁榮的考量。漆堯峰

申報的就是建店屋，這也許是官府批准其申請的原

因之一。

乾嘉以來，隨着廣州一口通商貿易的繁榮，澳門

不僅是重要的商業貿易地，而且也是中方規定外國人

在中國合法的居留地。生活在澳門的華夷於是突破官

府建屋的規定，隨意搭建蓬寮屋宇以獲利，嘉慶二十

年香山知縣曾下令澳門地保與紳士查明“民人私自佔

築”情況：

    

近日澳門沿海一帶地方，竟有民人私自佔築，

或藉向夷人輸納租銀數錢，即串同修砌，若不查究

辦，將來愈築愈多，不獨官地已為民佔，更恐滋生

事端。先經出示曉諭，爾等逐段挨查去後。日久未

據繪圖稟覆，合再諭催。諭到該地保，立即協同澳

門紳士趙允菁、葉恒澍等，速即查明沿海一帶各居

民舖屋，如係與人買受，及遵例投承者，着令撿出

契照，稟繳核驗。倘係私佔官地建造，或藉向夷人

批地，串同砌築者，該地保即協同各紳士，逐段查

明某人佔築何處若干，限五日繪圖列摺，稟覆本

縣，以憑親臨查勘押拆，此催之後，倘再 延，以

及藉端滋擾，定提重究不貸。
(39)

    

可見，嘉慶時期，在澳門經營小本生意的華人搭

建簡易“篷寮”，多分布在關前、營地街一帶的商

業繁華區。篷寮容易起火，易於窩藏盜匪，這在有

關澳門文獻中時常被提及。“嘉慶二年二月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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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篷寮失火，燒去篷寮。嘉慶八年正月間，三

巴下篷寮失火，殃及舖八十餘間。又嘉慶十二

年八月間，關前篷寮起火，燒去篷寮數十間。

又是年十月間，草堆篷寮起火，殃及舖戶居民

二十餘間。”
(40) 
篷寮的大量建設確實成為葡中

雙方官員的一大心病。葡方為此曾單方面擅令

蕃役拆毀中國人建造的蓬寮，結果被香山縣看

作是對中方主權的藐視，嘉慶三年香山縣就葡

人決定拆毀關部前、草堆、營地等處寮篷，表

示嚴重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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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縣正堂堯，諭夷目 黎多知悉：[⋯⋯]

查該夷目既經具稟，應候本縣查辦，乃不靜候辦

理，擅議定日，督令夷差，將各寮篷拆淨，不獨

稟內語句狂謬，抑且目無天朝法紀，甚屬不合。

除移催戎廳刻日查明辦理外，合諭嚴飭。⋯⋯毋

得擅自督令夷差將各寮篷肆行拆毀。
(41)

    

但葡方對中方這份措辭嚴厲的抗議仍置若罔

聞，嘉慶十二年夷目又擅自督率黑奴拆毀蓬寮，

香山官府再次照會葡方夷目 嚟哆，“即現有一

二抗頑之徒，未經遷拆，亦應候本縣飭差嚴查拆

毀，拘拿究治。該夷目等何得混想擅自督率黑奴

拆毀，殊屬不合。除即日飭差協同地保前往查拆

外，合行諭知。諭到該夷目等，即便遵照，毋得

擅行押拆，致滋事端。”
(42) 
強調拆毀蓬寮必須

有中方參與，澳葡拆毀蓬寮前必須先上報廣東官

府，經批准方可拆遷。是年十一月，夷目又懇請

將關前、草堆、營地等處蓬寮拆除淨盡，得到署

廣州澳門海防軍民府批復：“查草堆地方失火延

燒，業經出示曉諭，所有營地大街至稅口前一帶

寮篷，務須拆除淨盡去後。據稟前由，除行縣

丞，並飭差一體押拆外，合就行知。”
(43) 
中方強

調的仍是雙方一體監督拆毀。嘉慶中期以後，葡

人改變了做法，一方面規勸華人自行拆毀，另一

方面上報廣東官府。嘉慶廿三年十月，草堆街蓬

寮起火，殃及舖戶居民二十餘間，葡方為此連續

發佈海報以失火之弊規勸華人拆毀寮蓬。
(44) 
嘉慶

廿四年，澳門海防同知鍾英即“以營地關前連歲

失火，凡岸上船上不許私搭蓬寮，並禁填築海旁

官地建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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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葡萄牙在澳門地產管轄權上一直有

衝突，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利益的衝突，

二是管理權的衝突。據筆者研究，乾嘉時期，

澳門房租價格在不同的地段相差很大。
( 46 )  
本

案草堆街的地理區位如何呢？據〈明清澳門城

市建築研究〉
( 47 )  
一文推斷，這條大街明確地

點“在北灣附近，關前街與草堆街之間仍是內

海小灣，稱為北灣。”這條街的地理區位相當

特殊：

    

草堆街昔乃澳門最繁盛之街道，於澳門大

街、關前街合稱為三街，有三街會館之設。此

三街者，古澳之商業樞紐也。明朝時，草堆街

末端原是澳門港口，舊稱船澳口。當時尚未闢

街，尤屬關前曠地，澳口沙灘也。渡頭橋棧，

錯縱其前；柴船草艇，停泊於是。因此起卸之

柴草，時常堆積其間，及開街後，遂沿稱之為

草堆街焉。而草堆街尾，仍有人習呼之為船澳

口者。
(48)

    

這說明該區域處於澳門的商業中心、靠近海

灣、交通便利，從商業選址的角度來看，具有良

好的區位優勢，無疑給房屋租賃業和旅館業帶來

無限商機。澳門貿易活躍以及中國官府規定的各

國商人必須在澳門過冬，都刺激了澳門房地產的

發展，“外商必須有半年返回澳門居住，澳門地

租房租日昂，他們賤買貴賣甚至祇租不賣，又賺

取大筆利益”
(49)
。1758-1838年，在粵海關登記的

外國商船就有五千一百多艘。
(50) 
各國來華商人為

澳門房地產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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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葡雙方對澳門地租的不同理解，也影

響了雙方對管理權的理解。在本案中，葡萄牙人

雖然一直承認澳門土地是清朝所有，但他們認為

自己擁有管理的權利，在稟文中一再要求“仍舊

給回哆等管業”。葡人強調自己繳納了租金，因

此認為對租金囊括的土地範圍擁有管理權，“葡

人繳納五百両作為正式地租(⋯⋯)理解為地租而

來的使用權”
(51)
。這一不同理解，成為中葡在鴉

片戰爭前對澳門土地的管轄權產生糾紛的主線。

縱觀全文可知，嘉慶廿二年中葡在澳門因建

造舖屋而引起的地權糾紛，一方面顯示了澳門房

地產業在此時已經向海邊沙地和灘塗推進，房地

產業開發越來越向海岸線集中，折射了澳門社會

經濟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透過這場地產糾紛可

以看到，嘉慶年間廣東政府在處理華夷交涉事務

中的強硬態度，顯示了中國政府堅持對澳門領土

主權擁有絕對的所有權，澳門房地產業的開發始

終在中國地方官的管理中運行，中國官府在澳門

地產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葡萄牙人試圖以繳納

地租為口實對澳門地產業指手劃腳，其背後或許

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但實質可能含有以租權爭

取所有權的動機。這一年距離鴉片戰爭爆發還有

二十年，從中國地方官員在處理此次衝突的方式

來看，他們在外交經驗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各

級官府之間並沒有良好的溝通管道，對葡人稟文

的處理也存在隨意性，但澳葡當局試圖突破中方

管轄的願望並未停止過。

【附言：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張廷茂教授認真

審閱了拙文，並提出了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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